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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长乐元老，两次违反组委会对对阵队伍球衣颜色之安排，并引起球衣与裁判员服装

产生冲突，造成对比赛的不便。 

在队伍首次违规后，组委会已即时在领队微信群向各队公布并劝喻，而有关球衣安排亦

早已在专用网站公布 www.hzsoccer.com/hcfa/45+。希望有关队伍需经常留意消息公布及遵

守有关规定，切勿再无视组委会公告及安排，避免对比赛造成不必要的影响。 

敬告：如有队伍再违反球衣安排规定，裁判员有权即时终止比赛，所产生的责任由违规

方负责，敬请留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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